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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79       证券简称：航天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15-067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借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重大交易风险。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时代”）

发生过两次同类借款（包括此次借款），关联交易总金额达到 21,000 万

元，且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中，拟募

集不超过 29.5 亿元配套资金用于相关项目建设，其中，拟投资 4 亿元用于“智

能防务装备系统科研及产业化能力建设项目”，该项目包含“中近程无人机系统

科研及产业化项目”及“精确打击弹药系列科研及产业化能力建设项目”两个子

项目。为把握市场机遇，在募集配套资金尚未到位的情况下，公司将通过向控股

股东航天时代借款的方式筹集项目建设资金，先期投入“中近程无人机系统科研

及产业化项目”及“精确打击弹药系列科研及产业化能力建设项目”，借款总金

额为 10,000 万元。 

鉴于航天时代为公司控股股东，航天时代与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航天财务”）均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控制的企业，与公司存在关联

关系，故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航天时代发生过两次同类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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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包括此次借款），该类关联交易总金额达到 21,000 万元，且未达到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航天时代基本情况 

航天时代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该公司注册资本 144,081.22 万元，法定代表人刘眉玄，主营业务为通讯设

备、计算机、惯性平台系统、集成电路、电连接器、电缆网及其他电子元器件产

品的设计、生产、销售、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等。  

（二）航天财务基本情况 

航天财务是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及其成员单位共同出资设立，经中国银

行业监督委员会批准，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及其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的非

银行金融机构。 该公司注册资本 22 亿元，主要经营业务为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

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

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

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

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 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

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买方

信贷及融资租赁。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如下： 

借款金额：10,000万元人民币； 

借款期限：12个月； 

借款方式：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通过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委托贷

款方式借款给公司，此借款为信用借款； 

借款利率：按照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贷款的优惠利率执行，为

年利率 3.915%； 

借款用途：本次借款将专款专用，用于“中近程无人机系统科研及产业化项

目”及“精确打击弹药系列科研及产业化能力建设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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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款方式：借款到期一次性付清本息； 

 

 四、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项借款关联交易能够帮助公司及时把握市场机遇，在募集配套资金尚未到

位的情况下,可以先期进行项目建设，满足项目发展的资金需求。 

本次借款的利率低于金融机构的同类借款利率，在满足公司资金需要的同

时，有利于降低财务利息支出。 

 

五、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该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董事会 2015 年第十四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

过。审议该事项时，公司 9名董事均参加了投票表决。关联董事刘眉玄先生、任

德民先生、吕伯儒先生、韦其宁先生、王燕林先生回避了表决。本议案同意 4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5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认为：该项借款关联交易有助于

公司及时把握市场机遇，在募集配套资金尚未到位的情况下先期进行项目建设，

有利于满足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本次借款通过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委

托贷款方式进行，符合有关规定；借款利率低于金融机构的同类借款利率，有利

于降低财务利息支出，未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

益。同意将本次借款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对关联交易发表了审核意见，认为：该项借

款关联交易有助于公司及时把握市场机遇，在募集配套资金尚未到位的情况下先

期进行项目建设，有利于满足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本次借款通过航天科技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以委托贷款方式进行，符合有关规定；借款利率低于金融机构的同

类借款利率，有利于降低财务利息支出，未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本次关联交易审批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未损害公司

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审批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属于董事会决策事项范围，无需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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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向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借款的事前确认意见；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向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借款的独立意见； 

3、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关于公司向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借款

的审核意见。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2月 25日 

 

 报备文件 

公司董事会 2015年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